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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湖北证监局《关于对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8 月 13 日，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湖

北证监局发来的《关于对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1］29号），具体内容如下：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高士庆、樊国红： 

经查，2021年 2月 27 日，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湖北省梧桐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关于征收湖北武昌鱼股份有

限公司月山渔场地面附属设施的函》，决定征收公司所属月山渔场厂房及地面附

属设施。同日，公司与房屋拆迁人湖北省梧桐湖新区月山村民委员会签署了《房

屋拆迁补偿、安置房购置协议书》，此次房屋及地面附属物拆迁补偿金额为

280.66 万元，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81.9 万元，确认资产处置收益 198.76 万元。

同时，由于整体征用月山渔场厂房及地面附属设施，对月山渔场现有养殖水面经

营造成较大影响，管委会就相关损失及前期投入的经营补偿与公司签署协议书，

公司确认营业外收入 350.53万元。公司迟至 2021年 6月 3日披露《关于政府征

收部分房屋及获得相关经营补偿的补充公告》，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年）第三十条第十八项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07年）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时任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高士庆、时任总经理樊国红应当对上述信息披露违规行

为承担主要责任。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年）第五十九条的

规定，现对公司、高士庆、樊国红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上述违

规情况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公司、高士庆、樊国红应该认真吸取教训，

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对上述监管措施高度重视，

收到《警示函》后，已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认真学习，深入分析问题原因，并

明确了整改措施。后续，公司将以此为戒，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

学习，严格规范信息披露管理。上述措施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中国证券报》，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